房屋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周骏 身份证号码510202197607264113
                王凇 身份证号码51020219750731411X

承租方（乙方）：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向甲方承租位于南坪万达广场2栋5-5之物业事宜达成一致，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特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第一条 物业基本情况

该物业坐落于重庆市南岸区江南大道8号2栋5层办公5号，该物业有效证件名称：房地籍号，证件号码：NV66-29-43，建筑面积：110.37平方米，套内面积：81.64平方米。

第二条 房屋用途

该物业仅限乙方办公使用，或转租给租客办公使用，严禁转租给第三方托管公司。如乙方需转变使用功能，经甲方书面同意后，因转变功能所需办理的全部手续由乙方按政府的有关规定申报，因改变使用功能所应交纳的全部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三条 租赁期限

该物业的租赁期为    年，即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租赁期满甲方有权收回该物业，乙方须如期归还。

第四条 租金和租赁保证金及物管费
1、该物业首年租金为每月     元人民币，每年按年递增3%。租赁保证金     元人民币。甲方不提供租赁发票，由乙方自行承担。
2、租赁期间支付方式为    付，签合同之日必须支付第一次租金，后期租金乙方须在租金交付期到期前15天支付租金，以       方式支付给甲方。

3、物管费、水费、电费等由乙方自行承担。

4、甲方给予乙方三个月免租期，从首年第二季度开始，每个季度分摊一个月，共分摊3个季度。

租金明细表

	租赁年度
	时间
	月租金
	备注

	第一年
	
	5000
	除第一年只支付9个月租金外，以后每年须支付12个月租金。

	第二年
	
	5150
	

	第三年
	
	5300
	

	第四年
	
	5460
	

	第五年
	
	5620
	

	第六年
	
	5790
	

	第七年
	
	5960
	

	第八年
	
	6140
	


第五条 甲乙双方责权义及违约

1、甲方有依本合同的规定按期如数收取租金的权利。

2、甲方有在乙方违约时，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的权利。

3、甲方有权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连同本合同出租的该物业全部或该物业的一部分转让于第三方，但甲方应确保第三方承担甲方于本合同中的全部承诺及权力。

4、在本合同期限内，甲方或其授权人在预先通知乙方的前提下，可带人进入视察该物业，甲方应尽最大努力不妨碍乙方的正常工作。

5、甲方保证拥有出租该物业的合法权利，并保证乙方拥有合法使用该物业不受任何影响的权利。

6、乙方有依本合同规定合法使用该物业的权利。

7、乙方有在甲方违约时，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的权利。

8、乙方有在所租赁的范围内，在符合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与物管规定的前提下，安装本公司招牌（广告式招牌）的权利。

9、乙方在租赁期内须按期如数交纳租金、物管费、水电费等。乙方逾期缴付租金，甲方有权按每月租金额每日10%收取滞纳金。如连续3日未按合同缴足租金或物管费及其他应缴费用，无论乙方是否已收到甲方书面催收通知，甲方均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合同，收回该物业，甲方有权不予退还乙方已交纳的租金与租赁保证金。    乙方逾期支付租赁房屋租金超过15日，或欠交该物业租赁期内每月的物管费、水电费、及相关费用达两个月或以上视为乙方违约(需有效告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收回房屋，自甲方书面解除通知达到乙方之日起本合同终止，乙方应当补交已使用天数的租金，押金不退还；甲方如果不解除合同，乙方除应及时全额补交当期未缴租金外，从应缴之日起，每日按当年未交租金额的万分之二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0、乙方在租赁期间内，按照国家批准的业务范围合法经营业务，不得将该物业用于合法经营业务以外的其他用途。

11、租赁期间或乙方搬迁时，如因乙方使用原因造成该物业设施设备损坏的，由乙方承担赔偿责任，甲方有权从租赁保证金中扣除，保证金不足以赔偿的须由乙方补足。

12、租赁期满或者终止合同时，一切镶嵌在该物业结构或者墙内的设备和装修（包括室内的门窗及嵌墙的固定装饰等）以及家具家电归甲方所有，一律不得拆除或搬走，甲方并不予补偿。

第六条 终止合同

1、租赁期满，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续租的优先权。如不续租，乙方须在租赁期满前3个月以有效的书面形式通知甲方，否则按乙方违约处理。

2、租赁期满，如乙方无违约行为，甲方应在租赁期满且乙方已将本合同内该物业租金、物管费、水电费付清，并注销以该物业注册的工商信息后，将租赁保证金全额(免息)退还给乙方。同时乙方须交还所有钥匙及水费卡、电费卡。该物业内的装修与家具家电归甲方所有，甲方对乙方装修与家具家电的投资不予补偿。

3、租赁期满，如乙方逾期不搬离，甲方有权依法处理，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不予退还乙方的租赁保证金。由此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须予以全部赔偿。同时乙方须交还所有钥匙及水费卡、电费卡。该物业内的装修与家具家电归甲方所有，甲方对乙方装修与家具家电的投资不予补偿。

4、如在租赁期限内，乙方在甲方无违约情况下提前终止合同，甲方有权不予退还乙方已交纳租金与租赁保证金。其他事项与第六条第3项一致。

5、如在租赁期限内，甲方在乙方无违约情况下提前终止合同，则甲方需按乙方实际投入装修与购买办公家具费用的折旧率进行赔偿（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除外）。

具体计算如下：

（1）折旧时间按乙方装修完工当日起计算，5年折旧完。

（2）折旧费共摊5年，折旧率按月计算，每月折旧费=（装修费+办公家具费用）×（1-残值率0.05）÷5÷12。租赁期若甲方违约要求收回该房屋使用权.干涉乙方运营,甲方需赔偿乙方8万元装修及家具费用，甲方需将所收的押金退还予乙方,剩余已交未居住的租金由甲方退还予乙方（不计利息）。
6、如在租赁期限内，乙方与租客发生经济纠纷、民事纠纷等法律纠纷，因此给甲方带来经济损失与法律责任的，一律由乙方承担。并且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并保留追究乙方法律责任的权利，其他事项与第六条第3项一致。

7、如乙方违反本合同任意一条，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并不予退还乙方已交租金与租赁保证金，并由乙方承担所有损失，该物业内的装修与家具家电归甲方所有，甲方对乙方装修与家具家电的投资不予补偿，且甲方保留追讨乙方法律责任。

8、如甲方违反本合同任意一条，乙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并按第六条第5小条执行，由甲方承担所有损失，且乙方保留追讨甲方法律责任。

第七条 其他

1、本合同履行时发生争议，双方应采取协商办法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依法向该物业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2、本合同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每份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备注：物品清单：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